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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應用法規》

試題評析

今年審計應用法規共出四題。第一題係政府採購法有關採購性質之確認及各項招標種類及操作方

式之題目，雖屬基本觀念性題目，但答題項目較多而繁雜，要答得完整稍為偏難，考生要熟悉相

關的法條，且記憶周詳者，才能拿到高分。

第二題係政府採購法應遵循之原則及鼓勵採購人員勇於任事之相關配套規範，較屬冷門題目，答

題項目多而繁雜，且答案分散在各節條文內，考生要拿到高分，較為困難。

第三題係審計法有關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審計事務題目，屬基本記憶性題目，高點考試用書中有

以範題作綜整歸納，一般考生應可拿到高分。

第四題係預算法有關經費定義、分類規範之題目，屬基本觀念性題目，高點考試用書中有完整歸

納，一般考生應可拿到高分。

綜上，今年審計應用法規試題，第一、二題較為偏難繁雜，第三、四題則易於掌握，高點出版之

考試用書均有作歸納及綜整，有研讀且準備充分及觀念清楚的考生，應可拿到75至85分以上，至

一般考生可能在65至75分之間。 

考點命中

第一題：《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第五篇第一節二、(一)、第

二節四、第三節一、二。

《高點‧高上政府採購法講義》，王上達編撰，頁1～2、18～19、25～26、32～33。 
第二題：(一)《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第五篇第一節五、(二)、

第二節二、第三節一、(二) 6.、第三節八、(一) 2.、第五節一、(一) (二) 、第七節

二、(三)及五、(五)。 
《高點‧高上政府採購法講義》，王上達編撰，頁9～10、17、25、44、53、60、
63。 

(二)《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第五篇第一節二、(三)、
第一節五、(四)(五)、第三節四(一) 2.、第四節二、(一) 5.。
《高點‧高上政府採購法講義》，王上達編撰，頁3～4、10～11、36、47。

第三題：《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4-53～4-54。 
第四題：《審計應用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王上達編著，頁1-69～1-70、1-83～1-84。 

一、甲機關依預算所列提出採購需求，請問於擇定招標方式前尚應先確認與採購相關之何種事項，

並敘述該等事項之意涵與規定?另招標方式之種類及操作方式為何？（32分） 

答： 
(一)擇定招標方式前應先確認與採購相關之事項如下：

1.適用採購標的

政府採購標的涵蓋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政府採購法第2條），

茲就其定義說明如下：

(1)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

括建築、土木、水利、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

(2)財物：指各種物品（生鮮農漁產品除外）、材料、設備、機具與其他動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之財物。

(3)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展、營運管理、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之勞務。

又前述採購如兼有工程、財物、勞務二種以上性質，且難以認定其歸屬者，則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

率最高者歸屬之（政府採購法第 7 條）。 
2.採購金額大小

政府採購按採購金額大小，區分為4個分級點（金額），依序為巨額採購的最低金額（政府採購法第36
條）、查核金額（政府採購法第12條）、公告金額（政府採購法第13條）及小額採購的最高金額（政府

採購法第47條）。其等級的分級點訂定標準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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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等級名稱 工程採購 財物採購 勞務採購 
1.巨額採購的最低金額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八條） 2 億元 1 億元 2,000 萬元 

2.查核金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2 日函訂定） 5,000 萬元 1,000 萬元 

3.公告金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2 日函訂定） 100 萬元 

4.小額採購的最高金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年 4 月 2 日函訂定） 10 萬元 

3.決定採購方式 
機關辦理採購，其屬巨額採購、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或小額採購，依採購金額於

招標前認定之（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依採購金額大小，採適當之採購方式。 
(1)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不同之招標方式，其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

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1項） 
(2)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10萬元)者，除二十二條各款情形外，應公開取得

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政府採購法第49條）（中央機

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2條第1項） 
(3)公告金額十分之一(10萬元)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

書。（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 
(二)招標方式之種類及操作方式如下：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其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第 1
項），茲分述如下： 
1.公開招標 

(1)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者。（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2項） 
(2)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除符合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條件者外，應採公開招標。（政府採

購法第19條） 
2.選擇性招標  

(1)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政府採購

法第18條第3項） 
(2)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採選擇性招標 

A.經常性採購。 
B.投標文件審查，須費時長久始能完成者。 
C.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 
D.廠商資格條件複雜者。 
E.研究發展事項。（政府採購法第20條） 

3.限制性招標  
(1)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4項） 
(2)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規定，得採限制性招標。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方式得因採購特性允許之其他辦理方式： 
1.得以統包辦理招標：統包，指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

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者。（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 
2.得允許一定家數之廠商共同投標 

(1)共同投標，指二家以上之廠商共同具名投標，並於得標後共同具名簽約，連帶負履行採購契約之責，

以承攬工程或提供財物、勞務之行為者。 
(2)共同投標，包括下列情形： 

A.同業共同投標：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均屬同一行業者。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有二家以上屬同一行業

者，視同同業共同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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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異業共同投標：參加共同投標之廠商均為不同行業者。（共同投標辦法第2條） 
3.得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1)共同供應契約，指一機關（訂約機關）為二以上機關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契

約，使該機關及其他適用本契約之機關（適用機關）均得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者。（共同供應契約實

施辦法第2條、第3條） 
(2)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政府採購法第93條），以增

進採購效率，減少採購人力，降低採購成本。 
(3)適用機關利用本契約採購之期間，最長以二年為限（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11條）。 

 
二、請問政府機關辦理採購時，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應遵循之原則為何？又為鼓勵採購人員勇於任事

及保障採購機關及人員權益，相關配套規範為何？（18分） 

答： 
(一)政府採購法規定應遵循之原則： 

1.公共利益原則 
(1)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辦理採

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

定。（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2項） 
(2)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

之。（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項） 
(3)採購契約得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政府採購法第64條） 
(4)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應以書面附事實及理由，指明招標機關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之

處；其有違反者，並得建議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完成審議前，必要時得通知

招標機關暫停採購程序。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為第1.項之建議或前項之通知時，應考量公共利益、相

關廠商利益及其他有關情況。（政府採購法第82條） 
(5)廠商提出異議者，招標機關評估其事由，認其異議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

採購程序之進行。但為應緊急情況或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者，不在此限。（政

府採購法第84第1項） 
2.公平合理原則 

(1)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政府

採購法第6條第1項） 
(2)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應予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平等受邀之機會。（政府採購法第21條第4項） 
(3)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

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

限制競爭。（政府採購法第26條第2項） 
(4)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

限。（政府採購法第37條第1項） 
(5)公開採購資訊，俾招標、開標及決標作業更趨公平合理： 

A.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之採購案，不論金額大小，必須將招標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並公開於資訊網路。公告之內容修正時，亦同。機關辦理採購時，應估計採購案件之件數及每件之

預計金額。預算及預計金額，得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政府採購法第27條） 
B.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

不在此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

應予公開。但機關依實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

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政府採購法第34條） 
C.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決標後一定期間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標者，亦同。（政府採購法第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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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鼓勵採購人員勇於任事及保障採購機關及人員權益相關配套規範： 
1.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

購決定。（政府採購法第 6 條第 3 項） 
2.採購人員在開標、決標流程可採作業之方式，以提高作業時效： 

(1)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得就資格、規格與價格採取分段開標。機關辦理分段開標，除第一

階段應公告外，後續階段之邀標，得免予公告。（政府採購法第42條） 
(2)政府採購法規定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第二次招標之等標期間及開標所需廠商家數，即

得放寬（政府採購法第48條），以免家數不足時，一再流標廢標，費時費事。 
3.採購人員在底價核定方式，在某一條件下不訂底價，並採最有利標決標，俾增加決標的彈性： 

(1)有關招標底價，政府採購法一改以往必須由主辦機關提出預估底價，並經過上級主管機關及審計機關

會核底價之作法，規定逕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依權責自行核定即可，以強化採購機關職權，提升

採購效率（政府採購法第46條）。 
(2)如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採購、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及小額採購（政府採購法第47條）

等，俾使政府採購之決標依據更具彈性。 
(3)對於符合一定條件之採購，得不訂底價，包括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

務、社會福利服務或文化創意服務者，以不訂底價之最有利標為原則。（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2項） 
4.對決標過程之相關規定，包括評選程序、協商機制、對標價不合理之處理、比減價格等，亦有周延之規

範，俾機關有明確依循，並強化採購作業效率： 
(1)最低標價超過底價之比減及對標價不合理之處理。（政府採購法第53條、第54條） 
(2)採最有利標決標及評選程序。（政府採購法第56條） 
(3)採行協商措施。（政府採購法第55條、第57條） 
(4)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

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

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政府採購法第58
條） 

5.機關得據以追究廠商相關責任，保障機關權益：採購契約應訂明一方執行錯誤、不實或管理不善，致他

方遭受損害之責任。（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2 項） 
6.機關因辦理特殊採購之需要，得不適用採購法招標、決標之規定： 

(1)軍事機關之採購，應依本法之規定辦理。但武器、彈藥、作戰物資或與國家安全或國防目的有關之採

購，而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四條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2)駐國外機構辦理或受託辦理之採購，因應駐在地國情或實地作業限制，且不違背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

定者，得不適用採購法各款之規定。（政府採購法第106條） 
(3)其他特殊性之採購：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法第105條之採購(如國家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

濟上有重大變故，需緊急處置等特殊性之採購事項)，得不適用本法招標、決標之規定。 
 

三、請依審計法規定說明審計機關辦理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審計事務

時，應注意之事項為何？ (25分） 

答： 
審計機關考核各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所送業務報告及成本分析報告，除應參考各該主管機關逐級考核各該機關

之意見，及審計法第 65 條規定辦理公務機關審計事務應注意事項外，依審計法第 66 條規定，並應注意下列各

項： 
(一)援用辦理公務機關部分 

1.業務、財務、會計事務之處理程序及有關法令。 
2.各項計畫實施進度、收支預算執行經過及其績效。 
3.財產運用有效程度及現金、財務之盤查。 
4.應收、應付帳款及其他資產、負債之查證核對。 
5.以上各款應行改進事項。（審計法第 65 條） 

(二)屬公有營業及事業機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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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產、負債及損益計算之詳實。 
2.資金之來源及運用。 
3.重大建設事業及興建效能。 
4.各項成本、費用及營業收支增減之原因。 
5.營業盛衰之趨勢。 
6.財務狀況及經營效能。（審計法第 66 條） 
 

四、請依預算法規定說明經費之定義，及其分類之意涵與規範為何？（25分） 

答： 
(一)經費之定義：謂依法定用途與條件，得支用之金額。（預算法第 5 條） 
(二)1.分類之意涵：依我國預算法第 6 條規定，經費按其支用期間，可分為： 

(1)歲定經費：指經費支用以一會計年度為限，在當年度內得以支用，並無繼續性，而須逐年決定者。如

各級政府年度預算與追加預算內所列之各項經常性經費。 
(2)繼續經費：係依設定之條件與期限，分期繼續支用者。如跨年度之工程計畫經費，又上項經費須於工

程全部完成時始告終止。 
(3)法定經費：係依設定之條件，於法律存續期間按年支用者。其設定、變更或廢止，以法律為之。 

2.繼續經費之其他規範： 
(1)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辦法，擬定其所主管範圍內

之施政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送行政院。前項施政計畫，其新擬或變更部分超過一年度

者，應附具全部計畫（預算法第32條）。 
(2)前條所定之施政計畫及概算，得視需要，為長期之規劃擬編，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預算法第33

條）。 
(3)前項長期規劃的中程計畫如擬編製概算（即繼續經費預算）時，應列明： 
全部計畫之內容。 
全部計畫之經費總額。 
全部計畫之執行期間。 
各年度之分配額。 
依各年度之分配額，編列各該年度預算。（預算法第39條）。 

(4)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

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法院備查。（預算法第34條） 


